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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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REPAY FINANCE & INVESTMENT LIMITED
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79）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基金權益

認購協議

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十七日，認購人（即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同意
認購Albany Creek Bond Series獨立投資組合（Albany Creek Fund SPC的一個獨立投
資組合）的A類股份至多約10,000,000港元。

由於GEM上市規則第19.07條所載有關認購事項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

但不超過 25%，故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19章，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
予披露交易，且須遵守GEM上市規則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認購人（即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同意認購Albany Creek Bond Series獨立投資組合
（「獨立投資組合」）（Albany Creek Fund SPC的一個獨立投資組合）的A類股份至多約

10,000,000港元。

認購協議

認購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訂約方 : (1) 易還財務有限公司（作為認購人），及

(2) 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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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收購的資產及認購金額：

根據認購協議，認購人同意認購Albany Creek Bond Series SP（Albany Creek Fund SPC

的一個獨立投資組合）的A類股份至多約 10,000,000港元，該款項由本公司自其內
部資源以現金支付。認購金額至多約 10,000,000港元乃根據PPM的條款及本公司
閒置現金的狀況釐定。

認購協議條款

獨立投資組合名稱： Albany Creek Bond Series SP，Albany Creek Fund SPC的
一個獨立投資組合

該基金名稱： Albany Creek Fund SPC，該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十七日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並根據開曼群
島法例登記為獨立投資組合公司。

分派及重新投資： 該基金董事無意宣派有關參與股份的任何股息，該
基金就歸屬於獨立投資組合之自投資獲得的獨立
投資組合所收取的股息將重新投資於其他投資。該
基金董事將酌情獲許可將該基金就獨立投資組合
持有的投資出售或所收取的分派所獲之任何及所
有所得款項進行重新投資。

獨立投資組合的歷史回報： 26.493%（自訂立初期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投資經理： Albany Creek Investmen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

（「投資經理」），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
限公司。

獨立投資組合的投資目標： 獨立投資組合的投資目標乃旨在透過投資於債券、
認股權證、承兌票據及香港上市公司及╱或大規模
企業的其他相似產品為股東創造穩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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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投資組合的投資策略： 該基金（就獨立投資組合而言）將主要投資於私人配
售債券、認股權證、承兌票據及香港上市公司及╱
或大規模企業的其他相似產品以獲得定息付款回
報。各項交易均將與相關上市公司私下進行構架及
磋商。為實現多樣化，投資經理旨在投資於各行各
業的上市公司。

該基金（就獨立投資組合而言）亦將於有限程度內投
資於二級債券市場。

投資經理可視乎市況及投資經理有關如何實現該
基金投資目標所作的判斷酌情分配該基金的資產。

禁售期： 自發行相關參與股份日期起為期 6個月的固定禁售
期。

管理費用： 該基金（就獨立投資組合而言）將向投資經理支付年
度管理費用，作為投資經理向該基金（就獨立投資
組合而言）提供管理服務的回報。

管理費用乃於每曆月末按參與股份的資產淨值（扣
除所有費用及開支後，惟不包括就相關月份任何應
計的管理費用（如有））的年利率1%計算，並每月於
曆月的最後營業日支付。

就並無於完整曆月內發行的參與股份，應付管理費
用將按比例計算。

參與股份： 獨立投資組合內每股名義或賬面值 0.01美元的至多
4,999,900股附有有限投票權的可贖回參與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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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 參與股份可由持有人選擇於贖回日期前發出 5個營
業日通知的方式贖回。

風險組合： 中低

認購費用： 至多為認購金額的1%。該金額可由投資經理全權
酌情豁免或減少。

有關本集團及認購人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放貸業務、零售及批發業務。

認購人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及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有關獨立投資組合及該基金的資料

獨立投資組合旨在透過投資於債券、認股權證、承兌票據及香港上市公司及╱或
大規模企業的其他相似產品為股東創造穩固收益。

該基金為獨立投資組合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公司，並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登記為獨立投資組合公司。該基金已向投資經理
發行100股管理股份，相當於該基金的100%股權。

獨立投資組合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推出及於本公佈日期，獨立投資組合的已
發行單位數目（包括根據認購事項發行的單位）為10,795.81股A類股份，並由若干
名獨立投資者認購及擁有。

該基金的法定股本為 50,000.00美元，分為 100股每股名義或賬面值 0.01美元附有
投票權、不可贖回管理股份及 4,999,900股每股名義或賬面值 0.01美元的附有參與
權、有限投票權及可贖回的參與股份（可不時於不同類別間發行及與不同的獨立
投資組合有關）。

各類別參與股份均可或將稱為獨立投資組合。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持有獨立投資組合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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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資經理及投資顧問的資料

投資經理為Albany Creek Investmen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一間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其主要從事資產管理業務。

投資顧問為峰滙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獲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從事第1、2、4、5及9類（即「證券交易」、「期
貨合約交易」、「就證券提供意見」、「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及「提供資產管理」）受
規管活動。

於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該基金、投資經理及投資顧問以
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有關投資經理的資料

根據投資經理所提供的資料，投資經理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Clayford Group Limited（「Clayford」）。Clayford由陳子斌先生
擁有。投資經理的核心管理團隊成員如下：

陳子斌先生（「陳先生」）

陳先生為投資經理的董事，負責投資經理的研究業務及投資決策。陳先生於資
產管理行業積逾 13年經驗，特別是於買方研究及多元資產投資組合管理方面具
有豐富經驗。於加入投資經理之前，彼曾擔任澳豐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的研究主管，
並曾擔任Ayers Alliance Limited的高級分析師。陳先生已取得香港大學的物理學哲
學碩士學位及香港大學的數學與物理理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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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 Chi Wang先生（「Chiu先生」）

Chiu先生為投資經理的董事，負責該基金的投資決策。Chiu先生於資產管理行業
從事金融領域工作將近26年，於證券、債券、基金及衍生產品等全系列金融產品
的交易策略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其主要於香港及印尼工作。於加入投資經理之前，
Chiu先生曾於多家金融機構擔任高級管理層。彼曾擔任Ayers Alliance Group的運
營顧問，並曾擔任PT. Buana Kusuma的高級運營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及商品交易。
Chiu先生已取得香港中文大學電腦編程學士學位。

獨立投資組合的投資策略

該基金（就獨立投資組合而言）將主要投資於私人配售債券、認股權證、承兌票據
及香港上市公司及╱或私人企業的其他相似產品以獲得定息付款回報。各項交
易均將與相關上市公司私下進行構架及磋商。為實現多樣化，投資經理旨在投
資於各行各業。

該基金（就獨立投資組合而言）亦將於有限程度內投資於二級債券市場。投資經
理可視乎市況及投資經理有關如何實現該基金投資目標所作的判斷酌情分配該
基金的資產。

概不保證獨立投資組合的投資會成功，亦不保證投資結果可隨時間推移而出現
明顯變動。獨立投資組合可成功避免虧損，否則無法實現其投資目標。

目前，該基金約50%投資於香港上市公司的私人配售債券，約30%投資於私營公
司的承兌票據，約15%投資於二級債券市場及約5%投資於現金。

進行認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進行認購事項的主要目的為豐富本公司的投資組合，旨在提高其盈利能力。
認購事項透過動用本公司閒置現金為其提供提升回報的機會。倘有任何適合本
集團的未來投資機會出現，獨立投資組合的A類股份的贖回機制亦讓本公司可
靈活地收回其資金。鑒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認購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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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GEM上市規則第19.07條所載有關認購事項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
不超過25%，故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19章，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
交易，且須遵守GEM上市規則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將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A類股份」 指 該基金董事指定的參與股份類別

「本公司」 指 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79），一間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股份於GEM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GEM」 指 聯交所GEM

「該基金」 指 Albany Creek Fund SPC，該基金為於二零一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並根據
開曼群島法例登記為獨立投資組合公司

「GEM上市規則」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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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屬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的第三方之人士或公司（連同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

「PPM」 指 該基金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的私人配售備忘
錄

「獨立投資組合」 指 Albany Creek Bond Series SP，該基金的一個獨立投
資組合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人」 指 易還財務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認購事項」 指 根據認購協議條款認購獨立投資組合

「認購協議」 指 認購人與該基金就認購事項訂立的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的認購協議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蕭若虹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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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蕭若虹女士及羅家麒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由李勤輝先生、何德然先生及李永麟先生組成。

本公佈（本公司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
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
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在GEM網站www.hkgem.com內之「最新公司公告」網
頁至少保存七日及在本公司網站www.ecrepay.com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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